
 

福建省水利厅关于开展 2022 年水利建设市场 

监管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第一批抽查 

发现问题处置和整改工作的通知 

 

各设区市水利局、平潭综合实验区农业农村局，各有关单位： 

为进一步规范我省水利工程建设市场，提升水利工程建设市

场监管水平，按照我厅《关于开展 2022 年水利建设市场监管检

查工作的通知》（闽水函〔2022〕204 号）要求，我厅组织开展

了 2022 年度第一批水利建设市场主体监管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
抽查工作，发现了一些问题（详见附件）。现就第一批市场主体

发现问题处置和整改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及时规范行为。各有关水利建设市场主体应及时纠正存

在问题，按时将整改结果报送省水利科学研究院进行复核；其他

水利建设市场主体要汲取教训、对照存在问题自查自纠，严格按

照规范、标准从事水利建设市场活动,自觉依法规范市场行为。 

二、正确运用成果。我厅将根据抽查结果及整改情况，按照

《福建省水利建设市场主体信用评价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相关条

款，对各有关水利建设市场在我省信用评价分数予以相应扣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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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加大监管力度。市县两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大对辖区

内水利建设市场主体的监管力度，及时纠正、严肃处理违法违规

行为，维护水利建设市场秩序。 

联系人：省水利科学研究院刘强，电话 13906905018。 

 

附件：2022 年度第一批水利建设市场主体监管“双随机、

一公开”发现问题清单。 

 

 

福建省水利厅 

2022 年 9月 26 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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